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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： 30% 。

预付款支付期限： 合同签定后 。

预付款扣回的方式： / 。

12.2.2 预付款担保

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： / 。

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： / 。

12.3 计量

12.3.1 计量原则

工程量计算规则：工程量计算规则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约

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和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进行计量。

12.3.2 计量周期

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： 按每月完成工程量计算 。

12.3.3 单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执行《通用条款》12.3.3 款 。

12.3.4 总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/ 。

12.3.5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，是否适用第 12.3.4 项〔总价合同的计量〕

约定进行计量： / 。

12.3.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

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： / 。

12.4 工程进度款支付

12.4.1 付款周期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 合同签定后支付工程合同额的 30%作为预付款，待工程竣工验

收合格且经结算审核完成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7%，剩余 3%为质保金，质保期内未出现任何质

量问题，质保期满无息退还 。

12.4.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 执行《通用条款》12.4.2 款 。

12.4.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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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

15.2 缺陷责任期

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： 12 个月 。

15.3 质量保证金

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： / 。在工程项目竣工前，承包人按专用

合同条款第 3.7 条提供履约担保的，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。

15.3.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

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2 种方式：

（1）质量保证金保函，保证金额为： / ；

（2） 3 %的工程款；

（3）其他方式: / 。

15.3.2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

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2 种方式：

（1）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，在此情形下，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

款的支付、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；

（2）工程竣工结算后扣留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；

（3）其他扣留方式: / 。

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： 质保期满后且工程质量满足要求后 30 日内，一次无息

退还。

15.4 保修

15.4.1 保修责任

工程保修期为：依照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最长时间执行，承包人必须做好本工

程的保修工作，若承包人不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履行保修义务或拖延保修时间，在发包人

发出书面文件通知 2天后承包人未到场处理，发包人将另行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进行维

修，但质量由承包人全部负责，所发生的费用（包括发包人管理费、银行利息）由承包人承

担，发包人将在保修金中扣除。

15.4.3 修复通知

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： 24 小时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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